


學生宿舍生活公約以及學生宿舍管理規則



保留及優先床位申請

申請及住宿期間,未錄取學生資料不會進行處理及利
用。(包括澎湖、金門及馬祖等地區)。個人資料利
用之對象:除本校住宿輔導、教學、行政教職員工。

申請及住宿期間相關教學及行政單位會對您在教學、
生活、住宿安排上給予完善的輔導及幫助,讓您於住
宿期間,擁有最完整的照顧及關懷。

本校得依法令規定或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所
為之要求,將個人資料或相關資料提供予相關主管
機關或司法機關。



領有身心礙障手冊之學生

因重大特殊原因，經審查核准者

住宿服務時數，您114學年積點為_點

鄉鎮市區公所核定之中低收入戶

鄉鎮市區公所核定之低收入戶

現任學年度優良棟長

體育室認定之運動代表隊學生

現役軍人子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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